



[bookmark: OLE_LINK8]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的预通知

各市（不含青岛）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：
根据《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关于印发<山东省省级技术改造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鲁财工〔2024〕10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组织申报2026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支持范围
聚焦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电子信息、高端软件、新能源电池、新能源装备、汽车、轻工、食品与生物制造、建筑材料、深海空天、工业母机和智能制造装备、专用装备、现代医药、功能复合材料、石油化工、精细化工、纺织服装、现代冶金等制造业标志性产业链，围绕高端化跃升、智能化改造、绿色化转型、本质安全提升等实施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。
二、申报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申报项目符合《关于印发〈山东省省级技术改造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鲁财工〔2024〕10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鲁办发电〔2026〕41号）有关要求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（二）项目在2023年1月1日-2026年4月30日期间依法取得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；
（三）已依法办理环评、用地、规划、节能、安全评价等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当具备的相关手续；
（四）企业与供应商签订设备购置采购合同；项目在2025年5月1日-2026年4月30日期间取得发票，并将资金划付至供应商账户；
（五）企业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；
（六）符合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要求。
(七）已经获得中央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企业申报
[bookmark: OLE_LINK2]申报企业通过“鲁惠通”政策兑现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报，并按要求向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提出资金申请。申报企业按流程填报相关信息，并于6月5日前上传《2026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申请报告》PDF版（附件1）和设备购置或更新改造服务采购合同、企业购置设备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资金划付至供应商的银行流水明细表excel版。
（二）组织申报
市、县两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通过“鲁惠通”政策兑现服务平台，严格对照申报条件和时限要求对项目进行初审核查，并进行现场核查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逐级上报。
四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申报企业应积极配合联合评审组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做好审核工作，全面如实提供设备采购合同、付款凭证、发票、记账凭证、会计账目等原始资料。
（二）各市要加强项目申报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，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申报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市级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部门要严格审核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，并对项目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和审核结果负责。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企业，应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、财政、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对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企业，一律取消补贴资格，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市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请于2025年6月15日前，将联合推荐文件（包含附件1纸质版1份，附件2电子版和纸质版各1份）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（四）未尽事宜以《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关于印发<山东省省级技术改造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鲁财工〔2024〕10号）为准。
（五）本次项目申报通过““鲁惠通”政策兑现服务平台进行，如有相关政策及技术问题请及时与相关联系人沟通解决。

附件：
[bookmark: OLE_LINK5]1. 2026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申请报告
2. 2026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申请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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